海沧区2018年小学毕业和初中招生工作意见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厅〔2018〕8号）等上级文件精神，根据《厦门市2018年小学毕业和初中招生工作意见》制定本区工作意见。
一、小学毕业
（一）毕业考试
小学毕业考查科目为英语，时间安排在6月2日进行；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时间安排在6月9日进行。毕业考试和考查由各小学组织实施，不得举行全区性统考，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学校考试成绩进行排名。
（二）毕业
各小学根据《福建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对毕业班学生进行综合评定后确认毕业资格。
（三）体检
各小学要做好毕业班学生的年度例行体检工作。按规定填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和《厦门市学生体格检查表》。
（四）毕业生档案
初招升学档案事项由区招办另行通知。
二、初中招生
（一）招生原则
1．坚持免试入学原则。所有学校招生时一律不得组织或变相组织任何形式的文化测试。特色、特长生招生根据《厦门市2018年小学毕业和初中招生工作意见》执行。任何学校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以举办实验班、特长班等名义擅自招生。
2．坚持就近划片原则。各中学由区教育局统一划片招生，公办小学毕业生在片区内直升初中。片区划定后，不允许跨片区报名升学，确有特殊原因需跨片区报名升学的需经区教育局批准。
3．在本区合法批办的民办小学就读并有正式学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符合推荐条件的，采用电脑派位方式派位到本区尚有剩余学位的公办中学。
（二）招生对象
1．在本区公办小学就读，有正式学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
2． 在本区民办小学就读并有正式学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且符合推荐条件的。
3． 本区户籍在本区以外学校就读并有正式学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
4． 本市小学就读的港、澳、台、华侨和外籍应届毕业生，在我区有合法固定居所的。
（三）报名
1． 各小学的报名时间为5月25日。
2． 本区应届毕业生都在本校报名。各小学应在5月25日前，在海沧区初招管理系统中完善毕业生报名信息。各毕业小学应召开毕业班家长会，向家长宣传初招相关政策。
3． 特色校（班）、特长生、部分学校补充生源招生（提前录取）。本区应届毕业生除填报本招生片区初中外，还可根据特色校（班）、补充生源招生学校的招生简章自愿填报经市教育局审批的特色校（班）及补充生源。
4． 到外地升学。本区应届在籍毕业生，要求到外地升学的，填报《海沧区小学生毕业生要求到外地或回原籍升学申请表》，由毕业小学汇总于6月15日报区教育局招生办备案。
5． 区内跨片区升学。初中招生的划片原则上以学生就读的毕业小学为依据。个别毕业生因户籍变更及配合政府征地拆迁安置等原因，需跨片区报名的，必须于5月28日-6月6日期间向区招生办提出申请，区招生办汇总后，经区教育局根据跨片中学的学位情况及审核申请学生的材料情况，审批跨片入学。（申请跨片区升学的，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海沧招考”，具体报名办法详见公众号）
    若因新投入使用的学校而造成的片区调整，应根据“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原则安排升学，老生不得在新片区申请跨片升学。
近几年，小学阶段从外地回海沧插班就学，但因片区小学学位不足而由区教育局统筹到附近小学就读的，若符合跨片区升学条件，可视学位情况，优先安排升学到户籍所在的片区初中。
6． 回海沧升学。户籍在海沧区，在外就学，要求回海沧区升学的小学毕业生，报名为5月28日-6月6日。学生及家长必须放弃在原就读地升学资格方可在我区报名。如在两地重复报名升学的，取消其报名资格。
7． 人才子女入学。根据厦委〔1999〕078号文、厦委办发〔2006〕39号和厦委组〔2017〕115号以及我市人才管理相关规定，人才子女申请政策照顾入学的，应在5月28日-6月6日将核发的证书或文件、申请人与其子女的身份证明、直系亲属证明等材料送交区招办。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升学。
8． 港澳台外籍人员子女入学。在本市小学毕业，在我区有合法固定居所的，应在5月28日-6月6日将书面申请及有关材料送交区招办。区教育局将根据以下原则予以安排：
（1）其父（母）亲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区教育局根据其居住等情况给予统筹安排入学;
（2）其父（母）亲为本市外区户籍的，应回父（母）亲户籍所在区申请入学；
（3）其父（母）亲为海沧区户籍的，根据其户籍所在片区安排入学；
（4）其父（母）亲既非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也非厦门市户籍的，申请就读我区公办学校，应满足以下条件，并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父（母）亲应在厦务工、在海沧所有合法固定居所、参加我市社会保险年限满1年。
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学生因家长在海沧区购房置业而要求在我区就读初中的，由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符合条件的，给予统筹安排入学。
华侨、外籍学生申请在我区就读初中的，由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符合条件的，给予统筹安排入学。
（四）录取
初中新生录取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1. 提前录取
本阶段主要是特色校（班）、特长生的招生，以及科技中学翔安校区、同安一中滨海校区（不提供寄宿）、厦门实验中学、厦门二中、翔安一中、禾山中学等学校的补充生源招生。具体根据《厦门市2018年小学毕业和初中招生工作意见》执行。我区报名未被本阶段录取的学生，回原所在片区升学。
厦门一中海沧校区面向我区的招生，将在第2阶段进行。

2018年厦门市招收体育艺术特长生的义务教育学校名单
	学  校
	项 目
	招收名额
	招生
范围
	备注

	厦门一中
	艺术类（声乐）
	25名
	全市
	

	厦门二中
	艺术类（美术）
	45名
	全市
	

	厦门六中
	艺术类（舞蹈、声乐）
	60名
	全市
	

	双十中学
	艺术类（舞蹈）
	25名
	全市
	

	同安一中
	艺术类（舞蹈）
	25名
	同安区
	

	观音山音乐学校
	艺术类（舞蹈、声乐）
	25名
	思明区
	

	厦门实验中学
	艺术类（京剧）
	40名
	全市
	

	厦门一中
	体育类（游泳）
	8名
	全市
	

	同安一中
	体育类（篮球）
	12名（男女各6名）
	全市
	

	翔安一中
	体育类（女子排球）
	10名
	全市
	

	双十思明分校
	体育类（女子篮球）
	15名
	思明区
	

	双十海沧附校
	体育类（排球）
	15名
	海沧区
	

	第二外国语学校
	体育类（男子排球）
	8名
	同安区
	

	大嶝中学
	体育类（棒球）
	15名
	翔安区
	

	新店中学
	体育类（田径）
	15名
	翔安区
	






2018年厦门市招收义务教育阶段足球特长生的学校名单
	学校
	项目
	招收名额
	招生范围
	备注

	厦门二中
	足球（男）
	10名
	全省
	

	
	
	20名
	全市
	

	科技中学
	足球（男）
	10名
	思明区、湖里区、翔安区
	

	集美中学
	足球
	10名（男女各5名）
	海沧区、集美区
	

	同安一中
	足球（男）
	15名
	同安区、翔安区
	

	双十中学
	足球（女）
	16名
	全市
	

	厦门六中
	足球（女）
	20名
	思明区、湖里区
	

	湖滨中学
	足球（男）
	15名
	思明区
	

	外国语学校
	足球（男）
	12名
	思明区
	

	湖里中学
	足球（女）
	10名
	湖里区
	

	第二外国语学校
	足球
	12名（男女各6名）
	同安区
	



此阶段招生学校的招生办法于5月7日前在市教育局和学校网站上公布，具体招生组织由各招生学校负责，区教育局不再统一组织报名。学生应从实际出发，慎重选择参加本阶段的学校招生，若出现被多所学校同时录取的情况，则取消该生录取资格。
2. 海沧区内各中学录取
    （1）厦门一中海沧校区招生。2018年9月，厦门一中海沧校区初中开办。2018年招生计划为初一（4 班/200人）,其中100人面向海沧区内招生，100人面向海沧区外补充生源。
面向海沧区内的招生，共100个学位，分3个批次招生。第1批次，优先免试录取涉及学校建设用地的东瑶村、芸美村户籍小学毕业生；第2批次，第1批次录取结束，剩余学位面向涉及学校周边公路等配套基础建设用地的鼎美、后柯、孚中央等村户籍小学毕业生招生，若报名人数超出，按随机摇号的方式录取；第3批次，第1、2批次录取结束，若尚有剩余学位，将面向海沧区户籍应届小学毕业生招生，采取学生志愿报名，按随机摇号的方式录取。已被特色校（班）、特长生提前录取的，不再参加本次摇号。具体报名、录取由区招办负责组织。（上述村庄户籍小学毕业生须是原村民，通过挂靠、寄户等方式将户籍迁入村里的，拆迁时小学应届毕业生及父（母）不在户口所在地实际居住的均不属于招生范畴。厦门一中海沧校区面向海沧区内的招生，原则上不提供住宿，路途远的经申请批准后可住宿。）
本意见中厦门一中海沧校区招生办法仅适用2018年。
（2） 区属各中学招生。区属各初中招生划片以学生就读的小学或以学生户籍所在地段为依据进行录取。各初中优先接收片区内公办小学毕业生。
 申请跨片区及回海沧区升学的小学毕业生，若申请学校学位不足，则采取原就读学校非本市、原就读学校在本市外区、原就读学校在本区的顺序依次审核录取。同等条件下，拆迁安置、房户两一致优先录取。如申请人数多于学位数，则通过电脑随机摇号方式决定录取名单。非本区小学毕业生，若没有被片区学校录取，则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附近尚有剩余学位的中学就学。本区小学毕业生申请跨片就学，若无录取，则回原毕业小学升学片区升学。
3. 海沧区民办小学进入公办初中的录取办法
在我区民办小学就读并具备正式学籍的非本区户籍小学毕业生，获得推荐资格的民办小学毕业生可参加电脑派位。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通知》（厦府办〔2010〕292号）精神，推荐条件为：
（1）学生本人及其父(母)在海沧区实际居住两年（含两年）以上。
（2）学生父(母)在厦务工两年(含两年)以上。
（3）学生父(母)按照规定参加我市社会保险，近两个个年度在厦门缴交社会保险费。
以上3个条件须同时具备。
作为过渡，2018年民办在籍非本区户籍小学毕业生，上述三个条件具体年限为一年（2017年9月起算）。
推荐资格需经公示，由区招办安排。
符合上述推荐条件的，将通过电脑随机摇号派位方式升入我区尚有余位的公办初中。符合上述推荐条件但未被摇号派位录取的，以及不符合上述推荐条件的，应及时回原籍报名升学。
电脑摇号派位拟于6月21日进行，派位结果需经公示，由区招办安排。
派位中如有双胞胎或多胞胎子女的，家长需在6月6日前向毕业小学提交书面申请捆绑派位（捆绑派位指的是两个孩子可能派到同一所学校，也可能未派上任何学校）。
民办学校有正式学籍的毕业生，6月6日前户籍迁入海沧区的，可参照跨片区申请，提交相关申请资料，申请在户籍所在片区升学；在海沧区内购房，但学生户籍无法及时迁入的，可参照提出跨片区申请，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尚有空余学位的初中。
4. 录取和档案交接时间：7月2日中小学交换录取通知书及初一新生档案。7月4日初中新生报到，7月7日初中新生电脑编班。
三、工作要求
（一）各校应做好学生报名的审核工作，防止报名表漏填、错填，校长是学校初招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应认真把关，负起全责。各毕业小学应采取召开毕业班家长会等形式，加大招生政策的宣传和解释，确保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二）各民办学校要认真审核毕业学生的材料信息，并张贴公示，报区教育局审核，如有发现材料信息不属实，弄虚作假，一律取消其参加派位资格。对未能录取到公办学校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应及时引导回原籍升学。
（三）在普通小学或区特教学校就读的智力残疾学生，可到普通中学随班就读或在区特教学校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须出具有关证明）。
（四）初中招生录取结果不得更改。初中阶段未在学籍所在校实际就读的学生，不具有定向生、高中特长生招生及保送本校高中的资格，如学生是非本市户籍的，则不具备普通高中录取资格。放弃在我区升学的小学毕业生，初中阶段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学或借读到本区公办中学。已参加我区初中派位的民办小学毕业生，不到派位学校报到、注册，之后又私自转学或借读到区内的其他初中学校，一经发现，取消在本区就学资格。
（五）非本市户籍学生升入我区初中，毕业后如报考我市普通高中的，应符合以下条件：（1）具有我市初中学校正式学籍且在学籍所在校有三年完整学习经历；（2）在厦就读初中期间，其父（母）在厦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在我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三项都应满三年。各毕业小学、初中校，要做好上述中招政策的宣传工作。
（六）严格小学毕业考后的学生管理。各小学要制定小学毕业考后的学生管理工作方案，并于2018年6月12日前报区教育局教育科。
（七）全区的初中招生工作在区教育局领导下进行。各中学、直属小学要成立初招工作领导小组。各级招生工作人员必须自觉接受监督，遵纪守法，秉公办事，恪尽职守。教育局、监察部门将加强对初招工作的检查与监督，若发现违纪行为，将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本《工作意见》适用于2018年海沧区小学毕业和初中招生工作，具体实施问题由海沧区教育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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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海沧区2018年小学毕业和初中招生工作日程表
	序号
	时  间
	内    容

	1
	5月25日
	全区小学毕业生初招报名

	2
	5月28日-
6月6日
	区内初招跨片区申请
海沧区户籍，在外就读毕业生，回海沧升学报名
符合人才子女照顾政策升学申请
本市毕业，在海沧区有合法固定居所的港澳台华侨外籍学生报名
民办小学毕业生向毕业小学提交双胞胎捆绑派位申请

	3
	6月2日
	小学英语毕业考查

	4
	6月8日
	各毕业小学汇总厦门一中海沧校区面向海沧区招生摇号资格申请表至区招办
区招办收集芸美、东瑶、鼎美、后柯、孚中央、石塘村小升初报名资料

	5
	6月9日
	小学语文、数学毕业考试

	6
	6月12日前
	各小学报送教育科毕业考后方案

	7
	6月15日前
	各小学汇总《海沧区小学生毕业生要求到外地或回原籍升学申请表》，报送至区招生办备案。
民办小学汇总双胞胎捆绑派位申请，报送至区招办

	8
	6月21日
	厦门一中海沧校区摇号录取
民办校符合推荐资格毕业生摇号派位
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9
	6月30日前
	各小学整理完初招档案材料
各初中做好档案交换前期准备工作

	10
	7月2日
	中小学档案、录取通知书交换，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11
	7月4日
	初中新生报到

	12
	7月7日
	初中新生电脑编班


注：以上日程安排若有变化以具体通知为准。
附件2：     
海沧区2018年初中划片招生一览表

    一、北师大厦门海沧附属学校初中部
 1.片区内公办小学：北师大厦门海沧附属学校小学部；
 2.经派位的民办小学毕业生。
    二、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1.片区内公办小学：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小学部；
    2.经派位的民办小学毕业生。
    三、厦门海沧实验中学
    1.片区内公办小学：延奎小学、鳌冠小学、育才小学；
 2.经派位的民办小学毕业生。
四、华中师大厦门海沧附属中学
1.片区内小学：海沧中心小学、青礁小学、华中师大厦门海沧附属小学、锦里小学；
    2.经派位的民办小学毕业生。
    五、厦门市海沧中学（新景路159号）
    1.片区内小学：新江中心小学、海沧第二实验小学；
    2.经派位的民办小学毕业生。
   六、厦门一中海沧分校（东孚过坂路58号）
    1.片区小学：东孚中心小学、东瑶小学、贞岱小学、凤山小学、洪塘小学、东埔小学、鼎美小学、芸美小学；
    2.经派位的民办小学毕业生。
    七、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1.片区小学：厦门双十学校海沧附属学校小学部、天心岛小学；
2.石塘村户籍应届小学毕业生（须是原村民，通过挂靠、寄户等方式将户籍迁入村里的，拆迁时小学应届毕业生及父（母）不在户口所在地实际居住的均不属于招生范畴）；
3.经派位的民办小学毕业生。
八、厦门海沧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
1.片区小学：厦门海沧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小学部；
    2.经派位的民办小学毕业生。
    九、厦门一中海沧校区
 （一）海沧区内招生
 1、第1批次，优先免试录取涉及学校建设用地的东瑶村、芸美村户籍小学毕业生；
    2、第2批次，第1批次录取结束，剩余学位面向涉及学校周边公路等配套基础建设用地的鼎美、后柯、孚中央等村户籍小学毕业生招生，若报名人数超出，按随机摇号的方式录取；
3、第3批次，第1、2批次录取结束，若尚有剩余学位，将面向海沧区户籍应届小学毕业生招生，采取学生志愿报名，按随机摇号的方式录取。
[bookmark: _GoBack]已被特色校（班）、特长生提前录取的，不再参加本次摇号。具体报名、录取由区招办负责组织。
    （上述村庄户籍小学毕业生须是原村民，通过挂靠、寄户等方式将户籍迁入村里的，拆迁时小学应届毕业生及父（母）不在户口所在地实际居住的均不属于招生范畴。）
  （二）海沧区外补充生源
    由厦门一中组织报名、录取并经市教育局审核通过的海沧区外补充生源。
本意见中厦门一中海沧校区招生办法仅适用2018年。



















附件3：
海沧区2018年小学毕业生报名编号一览表
	学校编号
	学生号

	北师大附校小学部
	101
	***

	外国语附校小学部
	102
	***

	延奎小学
	103
	***

	育才小学
	104
	***

	天心岛小学
	105
	***

	双十附校小学部
	106
	***

	海沧中心小学
	201
	***

	锦里小学
	203
	***

	华中师大厦门海沧附属小学
	204
	***

	青礁小学
	205
	***

	鳌冠小学
	206
	***

	新江中心小学
	301
	***

	海沧进修附校小学部
	302
	***

	东孚中心小学
	401
	***

	东瑶小学
	402
	***

	贞岱小学
	403
	***

	凤山小学
	404
	***

	洪塘小学
	405
	***

	东埔小学
	406
	***

	鼎美小学
	407
	***

	育斌学校
	501
	***

	新阳学校
	502
	***

	新安小学
	503
	***

	龙山学校
	504
	***

	建美小学
	505
	***

	外地小学毕业生回户籍地（海沧）升学的学生
	601
	***



附件4：
厦门市海沧区2018年秋季初级中学招生报名表
毕业学校（盖章）：                      初招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照

片



	全国学籍系统
学籍编号
	   
	

	户口所在地
	
	

	父母或抚养人
简况
	称 谓
	姓  名
	联系电话

	
	
	
	

	
	
	
	

	
	
	
	

	评语：（要注明奖惩情况）






班主任签章
	片区中学：



	
	区招生办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报名信息我已核对无误！
《厦门市小学毕业和初中招生工作意见》中明确规定：非本市户籍学生升入我市初中的，毕业后如报考我市普通高中的，应符合以下条件：（1）具有我市初中学校正式学籍且在学籍所在校有三年完整学习经历；（2）考生在厦就读初中期间，其父（母）在厦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在我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三项都应满三年。
对于上述规定，我已详细阅读。
                   家长（签章）                     日期：         
	

	
	录取学校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海沧区小学生毕业生要求到外地或回原籍升学申请表
毕业小学：                        初招报名编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现户口所在地
	　

	父母或监护人情况
	称谓
	姓名
	联系电话　

	
	　
	　
	　

	
	　
	　
	　

	放弃在海沧升学原因说明

	（家长请注意：放弃在海沧升学，区教育局不为孩子保留初中学位，家长应尽到义务教育责任，妥善安排好孩子初中就学事宜）


                     监护人签名（盖章）
日期：

	毕业小学确认
	情况属实，确认该生放弃在海沧升学。

                毕业小学（盖章）：
               日期


备注：（1）小学毕业生要求到外地或原籍升学应填写本申请表（一式壹份），学校统一汇总后上交区招生办。（2）家长申请放弃在海沧升学，海沧区教育局不再为其保留初中升学学位或资格，后续初中升学问题，家长应尽到义务教育义务,妥善安排好孩子的初中就学事宜。（3）家长签署申请后，该毕业生档案可交家长保管，学校请办好交接手续。

附件6：
海沧区初中招生跨片报名申请表
毕业小学：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监护人情况
	称谓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父亲
	
	
	

	
	母亲
	
	
	

	毕业学校升学所属中学

（民办小学毕业生此栏不填）
	申请就读中学：                   

	申请跨片报名理由
	






“如报名参加厦门一中海沧校区摇号派位并被录取到厦门一中海沧校区，则家长提交跨片区申请自动失效。”上述政策我已知晓。           
 
         家长签名：           

2018年  月  日
	区教育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该生初招报名号：（由工作人员填写）

	民办小学毕业生家长声明：
民办学校有正式学籍的毕业生，跨片区报名结束前户籍迁入海沧区的，可参照跨片区申请，提交相关申请资料，申请在户籍所在片区升学；在海沧区内购房，但学生户籍无法及时迁入的，可参照提出跨片区申请，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尚有空余学位的初中。上述政策我已知晓。
                       民办小学毕业生家长签名：        
   2018年  月  日


说明：跨片升学指在海沧区内更改初中升学片区。因户籍变动及配合政府征地拆迁安置等原因，可申请跨片升学，最终须经区教育局审批同意后方可跨片升学。具体办理规定、流程请家长关注微信公众号“海沧招考”，详见当年跨片区申请公告及相关说明。

附件7：
厦门一中海沧校区
2018年面向海沧区招生流程
厦门一中面向海沧区招生生源原则上不提供住宿，路途较远的经申请批准后可住宿。请家长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报名。
1、涉及学校建设用地及周边公路等配套基础建设用地的村庄户籍小学毕业生报名：
（1）报名时间：6月6日前。
（2）报名方式：由家长向村委会报名，并提供户口本首页、户主页、家长页、学生页复印件，村委会审核后汇总花名册及报名材料。由区招办复核确认报名资格。
非海沧区小学毕业的，需放弃在原学籍地升学资格。不得两地报名，一经发现，取消录取资格。
2、海沧区内补充生源报名：
（1）海沧区内小学毕业、有海沧户籍的学生，6月6日前向毕业小学提交《厦门一中海沧校区面向海沧区招生摇号资格申请表》。非本区小学毕业的，于5月28日-6月6日与提交回海沧升学申请同时申请。由家长自愿报名。
（2）6月8日各毕业小学上交书面申请至区招办。区招办将对户籍、学籍信息进行核查。核查后短信方式反馈家长是否具备摇号资格。
拟于6月21日摇号。具体时间、地点另行公告。摇号结果短信方式反馈家长。已被特色校（班）、特长生提前录取的，不再参加本次摇号。未被摇号录取的学生按原升学渠道升学。
厦门一中海沧校区面向海沧区招生摇号资格申请表
毕业学校：                      初招报名号：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全国学籍系统
学籍编号
	

	户口所在地
	

	父母或抚养人
简况
	称 谓
	姓  名
	联系手机

	
	
	
	

	
	
	
	

	
	
	
	

	我已认真核对上述信息无误，承诺上述信息真实有效。现申请参加海沧区2018年厦门一中海沧校区面向海沧区摇号派位。如被录取将放弃本区其他初中录取资格。
家长签名：
日期：














	说明：
1、 厦门一中海沧校区位于马銮湾，面向海沧区招生生源原则上不提供住宿，路途远的经申请批准后可住宿。
2、 学生、家长自愿报名，按1:1随机摇号方式录取。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6月6日。
3、 拟于2018年6月21日摇号。具体时间、地点另行公告。
4、 家长联系方式请留手机，最好留2个，区招办将通过短信反馈摇号派位资格审核情况及摇号派位录取结果。



备注：
1、 海沧区各毕业小学请从初招系统中打印该表。如家长对信息有修订的，初招系统中请一并更新。
2、 毕业小学收集申请表，于6月8日前上报区招办。
 (
1
)
1

 (
21
)
